
东软学院校〔2017〕103 号 
 

学院各部门： 

为适应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改革的需要，进一步完善我院学

分制收费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高等

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

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的管理办

法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16〕36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现将《广东东软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正式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东软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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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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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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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1 目的 

为适应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改革的需要，进一步完善我院学

分制收费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高等

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

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的管理办

法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16〕36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2 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广东东软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专科

层次学生。 

3 术语 

3.1 学分制收费是指按学生选课修读的学分数计收学费的教

育收费管理制度。学分制收费由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两部分组成。 

3.2 学分学费是指在标准学制内，以正常完成各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规定的应修最低学分（不含奖励学分，下同）为计算基础，

在学年制学费总额度内，由学校按规定确定的每学分应收取的学

费。校内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的学分学费标准相同。 

3.3 专业学费是指以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计算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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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年制学费额度内扣除学分学费后，对不同专业学生每年收取

的学费。 

4 内容 

4.1 专业学费按学年计收，各年级专业的专业学费以当年招

生简章公布的为准。 

4.2 学分学费按学生所修每门课程规定的课程学分计收。学

分学费标准为 100 元/学分。 

4.3 每学年注册时，学生须先缴清本学年专业学费和预缴 40

学分的学分学费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

式资助，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 

4.4 学生选定修读课程后，在两周的试修期间申请退选课程

的，免收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；试修两周以后且在 1 个月内批准

退选的，退还退选课程 90%的学分学费；1 个月后批准退选的，不

退还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。 

4.5 学生按规定申请免修课程的，该免修课程不缴纳学分学

费。 

4.6 对补考后仍不及格或对成绩不满意申请重修该门课程或

改修其它课程的，按该课程规定的学分缴纳学分学费。 

4.7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毕业所需最低总学分内，本科

超出 160 学分、专科高于 120学分的，免收学分学费。 

4.8 所修读的课程学分超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毕业所需

最低总学分的，超出部分按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缴纳学分学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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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 学生申请修读辅修专业，除按所修课程的学分缴纳学分

学费之外，还需缴纳额外修读专业的专业学费。 

4.10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转专业，如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与原

专业不一致的，自转入学期起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缴纳专

业学费，差额实行多退少补。转入前已修读的课程，不再收取学

分学费，也不予退回学分学费。 

4.11 学生因退学、转学等原因终止学业的，按每学年 10 个

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不再继续学习期间的专业学费，在校不

足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。学分学费按实际选修学分计算，多退

少补。学生注册缴费后未入读的或在该学年开学 1 个月内批准退

选的，退还所缴学分学费的 90%。 

4.12 弄虚作假、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的，以

及违反学校有关管理规定被开除学籍的，不退还专业学费和学分

学费。 

4.13 学生完成学业时间少于标准学制时间的，按实际减少的

月份数和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专业学费，不足 1

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收取专业学费。学生完成学业时间多于标准

学制时间的，按实际在校月份数和每学年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缴纳

专业学费，不足 1 个月的按 1个月计算。 

4.14 学生因病、创业等原因休学或因参军入伍保留学籍期间，

不缴纳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。如已缴纳，可比照退学退费的规定

退还有关费用（其中参军入伍学生按国家有关规定，8000 元/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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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内部分全额退还所缴学费）。 

4.15 留级、降级或休学期满继续学习的，按随读年级和专业

标准收取专业学费。 

4.16 学生在校期间因故死亡的，全额退还当学年的专业学费

和学分学费。 

4.17 国际及国内交流合作学生（交换生）按学校合作协议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4.18 省内学分互认的学校，专业学费由我院收取；学分学费

由授课学校按实际选修课程的学分收取，学分学费标准不高于 100

元/学分。 

4.19 学生一学年主修专业实修学分不足或超过 40 学分的，

在每一学年第二学期末时统一计算学分学费，离校前多退少补。 

4.20 学生在毕业前应缴清所有学费，未缴清学费的，不能办

理离校手续。 

4.21 本办法从 2018 级学生开始执行，由教务部、财务部负

责解释。 


